
第二条规则
为船舶经营人执行公约修正案中验证装货集装箱毛重的要求提供基本指引。

《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IV章



国际海事组织（IMO）通过了《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公约）修正案，要求装货集装箱在装船出口前必须

进行毛重验证。根据修正案的要求，托运人有责任获取装货

集装箱的验证毛重并告知海运承运人。这一要求将自2016年7

月1日起发生强制效力并在全球范围内适用。自此以后，船舶

经营人或海洋码头经营人将未验证毛重的装货集装箱装载上

船的，将被视为违反SOLAS公约。

SOLAS公约修正案提供了两种验证装货集装箱毛重的方法

• 方法一要求在集装箱完成装箱和封箱后对其进行称重

• 方法二要求对集装箱内的所有货物和内容物进行称重，

再将前述各项重量和集装箱门端标注的集装箱皮重相加。

主观估算重量是不被允许的。托运人或托运人安排的第三方

有责任对装货集装箱或其内容物进行称重。但无论采用前述

哪一种方法，称重所用的设备必须满足设备使用所在国的认

证和校准要求。

对集装箱船舶经营人的主要要求

a. 对于所有装上船的装货集装箱，船舶配载时均应采用验证

毛重。

b. 承运人可以认定经托运人签署确认的验证毛重即为准确重

量。承运人没有义务查验托运人提供的验证毛重，但注意，

托运人必须“签署”确认其毛重验证过程符合SOLAS公约

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托运人需指明一名代表，确认其已

代表托运人验证了申报重量的准确性。

c. 若装货出口集装箱在海运码头交运时未能提供验证毛重：

• 船舶经营人和码头应就如何处理这类集装箱约定处理程

序；

• 在获得集装箱毛重并将之用于配载前，不允许将此类集

装箱装载上船。

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以下为执行SOLAS公约修正案中验证装货集装箱毛重的要求时

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1. 托运人的范畴?

海事安全委员会MSC 1/ Circ. 1475号通函将“托运人”定

义为“在提单、海运单或等效多式联运单证上被记为托运

人且/或（以其自身名义或代表其）与航运公司订立运输合

同的法人或自然人。”

通常，托运人系：

• 与船舶经营人或承运人直接沟通，就海上运输作出必要

安排（包括为船舶配载和根据海关要求提供信息）的实

体；

• 在海运承运人提单或类似运输合同项下记为“货方”或

类似称谓的实体；

因此，托运人可能是货物的买方或卖方，也可能是货运代

理人或作为委托人与海运承运人订立合同的其他第三方。

由于国际贸易和物流供应链的复杂性，不同主体都可能成

为与海运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供应链所涉及的

各当事方需确定获取验证毛重的方式，无论是方法一或方

法二（如完成集装箱装箱所在国家的主管部门所允许），

以及运输合同下的记名托运人将该等毛重信息及时提供给

承运人的方法。

2. 需要提交哪些信息以及提交信息的时限？

SOLAS和海事安全委员会MSC 1 / Circ. 1475号通函对此均

无详细说明。

船舶经营人无疑需要确保验证毛重数据被记录并应用于船

舶配载中。此外还需要考虑到这一要求对现有的数据采集

和控制流程的影响，从而确保集装箱不会在缺少核实毛重

数据的情况下被装载上船。这一要求对从最初订舱开始之

时到货物装船完毕之时的全部程序都将产生影响，包括合

作航运公司和码头经营人之间的沟通。

部分主管当局（如英国）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相关“认证”

流程来规范那些采取方法二称重的托运人。无论国家采取

何种方式执行SOLAS公约修正案，船舶经营人都需要考虑 

引言





是否有必要知晓托运人采取何种称重方式（方法一或方法

二）或其他可以证明托运人符合公约要求的管控流程的详

情。

SOLAS公约要求在制定配载计划之前，托运人必须充分及

时地将验证毛重信息告知船舶经营人，这就要求船舶经营

人明确其在任一特定港口或贸易关系下的具体要求并确保

相关托运人清楚这些要求。

3. 准确度应达到何种水平?

SOLAS公约要求无论是采用方法一或方法二，用于验证毛

重的称重设备均需符合设备使用所在国的准确度标准和要

求并经校准和认证。因此，所使用称重设备需达到的准确

度水平取决于设备使用所在国的标准和要求。

有些货品从包装称重到交货可能会发生正常的微小重量变

化（因蒸发、湿度变化或冷冻包装的生鲜食品货物上冰块

的融化等原因导致），有些集装箱的皮重也可能随时间变

化而多少不同于集装箱上标示的皮重，但这些变化通常不

会影响安全。

4. 修正案将对贸易便利化产生何种影响？

许多主管当局正在寻求协调落实和执行修正案要求的办法，

同时他们认为这些安全性要求对贸易流通不会有任何负面

影响。主管当局的努力也受到了国际海事组织及各大保赔

协会（如联合王国保赔协会（UK P&I Club）及联运保赔协

会（TT Club））的鼓励和支持。

5. 托运人将误报毛重的集装箱交付给承运人会受到什么处罚?

基本上，主管当局和/或港口国监督机关会依据有关的国家

法律法规对其处以罚金或其他处罚。

但需告知托运人未遵守公约要求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额外成

本和费用（这在通常的运输合同条款下已经可以追偿），

可能包括重新装箱的费用、文件修改手续费和集装箱滞期

费。误报毛重的集装箱还可能因此未能装上指定船舶，导

致货方面临额外的商业或合同风险。

关键措施

1. 游说主管当局和/或主要装货港所在国的港口国监督机

关明确修正案实施要求。

2. 制定适当的体系及规程来确保对修正案的遵守，不仅

在自身组织内部遵守，也需要求合作航运公司和码头

经营人等遵守。

3. 建立和托运人的沟通计划，以便就贵方在具体任何国

家和/或装运港要求提交的信息和信息提交截止时间方

面的要求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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